
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学督导津贴发放办法 

上外教〔2021〕15号  依申请公开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、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

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深

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完善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学质量

保障与监控体系，保障教学督导工作有序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教学督导计酬原则 

第二条  督导工作津贴属于学校绩效工作中的其他津贴，不参与学院、系、部绩

效分配，以免重复计酬。 

第三条  学校校级领导，机关职能部门正副职，教学院、系、部、科研院所等处

级、副处级领导，教务处、研究生院所有工作人员，如担任教学督导，均属于职

务内职责行为，不得领取督导津贴。 

第三章  教学督导津贴及发放 

第四条  津贴标准：每人每月 1500 元。 

如在职人员担任教学督导，其教学督导工作量不计入本人学校人事聘用岗位

的工作量，不纳入学院、系、部、处、所等相关部门的工作绩效考核。院系教学

督导与校级教学督导不得重复聘用，院系教学督导相关工作由院系负责管理。 

第五条  发放方式：按月发放津贴+考核奖励津贴 

① 按月发放津贴：每年的 3-6月、9-12月，共 8 个月，按月发放 1500 元/

月，总计 12000元。 

② 考核奖励津贴：每学期末，在 1-2 月、7-8 月，根据当学期工作量完成

情况，进行学期工作绩效考核并发放绩效奖励。根据学期考核结果决定

奖励津贴：考核合格者，无绩效奖励；考核良好者，每学期 1500元；考

核优秀者，每学期 3000元。 

综上，督导津贴一年两学期的最低额度为 8 个月*1500 元/月=12000 元（两



学期绩效考核均为合格），最高额度为 8 个月*1500元/月+6000 元=18000元（两

学期绩效考核均为优秀）。 

第六条  具体工作职责见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学督导工作条例》，依据条例督导

工作量按月统计，期末进行绩效考核，根据工作量统计和绩效考核结果发放津贴。 

第七条  教学督导津贴由教务处、研究生院通知财务处统一发放，并依法代扣缴

个人所得税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八条  校级督导津贴属于“绩效工资—工作量津贴”范畴，经费由学校列入预

算安排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原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教学督导

津贴发放办法》（上外教〔2019〕23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、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
